
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綦环罚〔2025〕37号
当事人姓名：陈森林

身份证号码：5002**********47X
住址：重庆市铜梁区安居镇杨乐村***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我局于2025年7月7日、7月8日、7月14日、8月4日对陈森林及其所在单位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调查，发现陈森林及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陈森林所在单位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2025年3月16日至19日对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电解烟气净化2#废气排放口CEMS开展72小时调试检测时，未按照相关规范采集有效颗粒物样品，私自伪造了9组颗粒物样品送样检测，检测结果作为该废气排放口颗粒物CEMS相关校准现场检测数据，编入了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2025年3月29日出具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72小时调试检测报告》中，并于2025年4月1日根据此份调试检测报告计算结果修改了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电解烟气净化2#废气排放口在线监测设备参数（K值、速度场系数），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在线监测设备的维护、运营单位，上述行为构成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环境违法行为，陈森林为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证：

1.2025年7月2日、7月7日我局对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所做的《现场检查（勘察）笔录》复印件各1份；

2.2025年7月2日我局对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环保管理岗工作人员徐*奇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附徐*奇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3.2025年7月8日我局对陈森林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附陈森林本人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4.2025年7月14日我局对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陈*秋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附陈*秋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5.2025年7月14日我局对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技术员郭*兴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附郭*兴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6.2025年7月14日我局对陈森林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

7.2025年7月14日我局对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脱硫管理岗工作人员曹*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附曹丹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8.2025年7月22日我局对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维技术员伍*程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附伍*程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9.2025年8月4日我局对陈森林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

10.2025年8月5日我局对重庆微克佳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周*所做的《调查询问笔录》复印件1份（附周*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复印件）；

11.2025年7月7日、7月9日、8月5日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提供的《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在线监测系统运营维护维修合同》、《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在线监测系统运营维护维修合同补充协议（四）》、《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72小时调试检测报告》、《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行管理台账（废气）CEMS日巡检记录表（2025年3月16日、3月20日）》、《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运行管理台账G.1完全抽取法CEMS日常巡检记录表（2024年11月8日-12月30日）》、《检测报告》（报告编号：重庆索奥（2025）第环300-1号）复印件各1份；

12.2025年8月5日重庆微克佳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提供的《检测报告》（微克佳（检）字〔2025〕第SY03010号）、《委托送样样品交接记录表》、《有组织废气颗粒物测试记录》、《检测业务委托单》、《营业执照》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复印件各1份；

13.025年7月4日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提供的OA系统工作板块《工作留言截图》复印件1份；

14.2025年7月14日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生图科技微信工作群聊天截图》复印件1份；

15.2025年7月22日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旗能电铝（铝厂）在线监测维护群微信工作群聊天截图》复印件1份；

16.2025年7月7日我局对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现场检查时所拍摄的视听资料1份；

17.2025年7月9日我局调取的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电解铝净化烟气2#排口采样平台视频监控资料1份；

18.2025年8月12日我局对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达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綦环改〔2025〕32号）及送达回证复印件1份；

19.2025年 8月21日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调试整改报告》复印件1份；

20.2025年7月8日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814570993）复印件1份；

21.2025年7月8日陈森林提供的本人身份证（身份证号码：50022419930201547X）复印件1份。

证据1、3、11、17、20、21证明违法主体是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陈森林，且我局对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陈森林的违法行为具有管辖权。

证据1-16证明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在线监测设备的维护、运营单位，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违法事实真实存在，陈森林为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证据18-19证明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整改情况和陈森林的裁量情节。
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及主要负责人陈森林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从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技术单位、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不得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有关规定。

我局于2025年9月24日向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森林直接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綦环罚告〔2025〕41号），告知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

陈森林在告知的期限内以书面形式明确声明放弃陈述、申辩和听证权利。

我局认为：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作为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在线监测设备的维护、运营单位，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已违反《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陈森林，作为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又是该公司运维主管，是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也依法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遵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2〕6号）附件1《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因子及计算公式》，确定陈森林的裁量因子如下：一、个性裁量因子：1.项目类型：报告书（钢铁、石化、化工、电镀、皮革、造纸、冶炼、印染、染料、水泥、煤电、陶瓷、采矿、放射性、危废经营、平板玻璃、垃圾焚烧发电，“两高”项目）（裁量等级5）；2.行为类型：基础资料明显不实，内容存在缺陷、遗漏、抄袭或者虚假，导致出具的文件有重大失实、结论不正确或者不合理的（裁量等级3）；二、共性裁量因子：1.两年内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次数：未受过行政处罚的（裁量等级1）；2.两年内受处罚情况：罚款10万元以下、警告或者通报批评等（裁量等级1）；3.配合调查情况：积极配合调查（裁量等级1）；三、修正裁量因子：1.改正情况:整改措施已落实（裁量等级-2）；2.社会影响力：个体工商户和一般自然人（裁量等级-2）；3.主观过错程度：过失（裁量等级-1），经代入裁量公式计算，我局决定对重庆生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森林本次环境违法行为处罚款47969元。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依据《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一百零一条第一款“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在有关环境服务活动中弄虚作假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对其主要负责人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陈森林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47969元（大写：肆万柒仟玖佰陆拾玖元整）。
罚款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我局领取缴款通知书，并将罚款缴入区财政专项账户。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綦江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綦江区生态环境局
                             2025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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